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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

料厂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云君信矿评字〔2020〕第 098 号 

摘    要 

评估机构：云南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评估委托人：大姚县自然资源局。 
评估对象：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采矿权。 
评估目的：大姚县自然资源局拟征收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

料厂采矿权出让收益，按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需对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进

行评估。本次评估即是为委托人实现上述目的，提供该采矿权在本评估报告确定的

评估基准日时点客观、公平、合理的出让收益参考意见。 
评估基准日：2020 年 4 月 30 日。 
评估方法：折现现金流量法（DCF）。 
评估主要参数：评估范围为《采矿权许可证》（证号：C5323262010097130083994）

登记的矿区范围；矿区范围由 5 个拐点圈定，矿区面积 0.0639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

1996～1852m。 
储量核实截止日（2016 年 1 月 12 日）矿区范围内保有（333）资源量 979.24 万

吨（373.75 万立方米），储量核实截止日至评估基准日不考虑动用资源量，评估基

准日（2020 年 4 月 30 日）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量（333）979.24 万吨（373.75 万
立方米）；（333）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 1.0；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979.24 万吨（373.75 
万立方米）；评估用边坡压覆资源量 596.34 万吨（227.61 万立方米），采矿回采率

为 95%，评估利用可采储量为 363.76 万吨（138.84 万立方米）；原矿生产规模 25.00 
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 14.55 年，基建期 0.42 年，评估计算年限 14.97 年；产品

方案为建筑用砂岩（公分石、石粉砂、瓜子石）；产品不含税销售价格 29.05 元/吨；

固定资产投资原值 1018.00 万元、净值 878.00 万元；流动资金 122.16 万元；单位

生产总成本费用 23.86 元/吨，单位生产经营成本费用 20.72 元/吨；折现率 8.00%。 
评估结论：评估人员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按照采矿权

评估的原则和程序，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认真估算，确定“大姚福

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的采矿权价值为

239.29 万元（评估计算矿山服务年限 14.55 年，动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979.24 万
吨），大写人民币：贰佰叁拾玖万贰仟玖佰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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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评估报告只能由在业务约定书中载明的矿业权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只能服

务于矿业权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除法律法规规定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

外，未征得矿业权评估机构同意，矿业权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被摘抄、

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重要提示：以上内容摘自《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采矿

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全面情况，应认真阅读采矿权出让收

益评估报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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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厂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云君信矿评字〔2020〕第 098 号 
 
我公司根据国家矿业权出让转让和矿业权评估的有关法律、法规，本着客观、

独立、公正、科学的原则，按照公认的采矿权评估方法，对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采矿权进行了价值评估。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要的评估程

序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进行了实地调研、市场调查、收集资料和评定估算，对委托

评估的“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采矿权”在 2020 年 4 月 30
日所表现的市场出让收益作出公允反映。现将采矿权评估情况及评估结论报告如

下：  

1．评估机构 

评估机构名称：云南君信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昆明片区官渡区吴井路 32 号百富琪

商业广场 A-1922、A-1923； 
法定代表人：范俊；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01115600606777； 
探矿权采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11]002 号。 

2．评估委托人与采矿权人 

2.1 评估委托人 
评估委托人：本项目的评估委托人为大姚县自然资源局。 
2.2 采矿权人 
本次评估的采矿权人为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323265798162279； 
负责人：杨克勤；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分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营业场所：云南省楚雄州大姚县赵家店镇江头村委会红果箐； 
成立日期：2011 年 04 月 14 日； 
营业期限：同隶属公司一致； 
经营范围：建筑用砂石料的开采、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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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评估对象和范围 

3.1 评估对象和范围 

本次评估的对象为：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采矿权。 
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采矿权《采矿许可证》证号：

C5323262010097130083994；开采矿种：建筑石料用灰岩；开采方式：露天开采；

生产规模：10.00 万吨/年，矿区面积：0.0639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 1996～1852 米；

有效期限：壹年 自 2019 年 6 月 6 日至 2020 年 6 月 6 日。 
根据《采矿许可证》（证号：C5323262010097130083994），本次评估范围为

以下 5 个拐点圈定的矿区范围，矿区拐点坐标、开采标高、矿区面积如下表： 
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 

拐点 
编号 

1980西安坐标系 

X Y 

矿 1 2860594.00 34448794.00 

矿 2 2860706.00 34448914.00 

矿 3 2860761.67 34449074.21 

矿 4 2860521.62 34449146.30 

矿 5 2860462.00 34448922.00 

矿区面积 0.0639km
2
 

开采标高 1996～1852m 

3.2 采矿权历史沿革 
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采矿权于 2010 年 6 月由大姚县

国土资源局申请取得《采矿许可证》，2015 年 11 月 10 日到期后进行了第一次临时

延续登记，延续后采矿许可证证号：C5323262010097130083994，有效期限：2015
年 11 月 10 日至 2016 年 2 月 10 日；生产规模：7.00 万吨/年；矿区面积：0.0307 平

方公里。因矿山开采出现了越界，2016 年采矿权人向大姚县国土资源局申请对矿区

范围进行延续变更，2016 年 1 月 12 日，大姚县国土资源局下发了《大姚县国

土资源局关于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扩大矿区范围的批复》

（大国土资复〔2016〕1 号），申请批准矿区范围由 4 个拐点圈定的 0.0307km2

变更扩大为 5 个拐点圈定的 0.0639km2。2016 年 2 月 10 日采矿许可证再次到

期后又进行了临时延期，延续后采矿许可证有效期限：陆月 自 2016 年 2 月 11 日

至 2016 年 8 月 11 日。 
2016 年 8 月采矿许可证到期后，采矿权人于 2016 年 12 月与大姚县国土然源局

签订《大姚县矿业权出让合同》，出让期限 3 年，随后颁发了新的采矿许可证，采

矿许可证证号：C5323262010097130083994，生产规模：10.00 万吨/年；矿区面积：

0.0639 平方公里，采矿许可证到期后申请了延续，延续后现采矿许可证证号不变，

有效期限：2019 年 6 月 6 日至 2020 年 6 月 6 日；生产规模：10.00 万吨/年；矿区

面积：0.0639 平方公里，开采标高：开采标高 1996～1852 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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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采矿权评估史及有偿处置情况 
2016 年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申请扩大矿区范围，大姚

县国土资源局委托云南君信矿业权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6 年 3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

对该采矿权扩大矿区资源储量涉及的出让收益进行评估，2016 年 8 月 15 日编制提

交了《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扩大矿区范围后）采矿权》

（云君信矿评字〔2016〕第 116 号），评估的新扩区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205.20 万吨

（即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615.71 万吨）采矿权价款为 81.95 万元。 
根据采矿人提供的 2016 年 12 月 8 日与大姚县国土然源局签订《大姚县矿业权

出让合同》及收据，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采矿权出让期限

3 年，采矿权成交价款为 13.75 万元，截止本次评估基准日，采矿人已缴纳全部缴

纳采矿权价款 13.75 万元。 

4．评估目的 

大姚县自然资源局拟征收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采矿

权出让收益，按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需对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

本次评估即是为委托人实现上述目的，提供该采矿权在本评估报告确定的评估基准

日时点客观、公平、合理的出让收益参考意见。 

5．评估基准日 

本评估项目的评估基准日确定为 2020 年 4 月 30 日。 
选取 2020 年 4 月 30 日为本项目的评估基准日，一是该时点距评估委托日未超

过时限；二是考虑该日期距离评估日期较近，便于委托人和采矿权人准备评估资料，

有利于保证评估结论的有效性。 

6．评估依据 

6.1 法律法规依据 
⑴《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2009 年修订颁布）； 
⑵《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国务院 1998 年第 241 号令）； 
⑶《探矿权采矿权转让管理办法》（国务院 1998 年第 242 号令）； 
⑷《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定》（国土资发[2000]309 号）； 
⑸《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国土资发[2008]174 号）； 
⑹《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 
⑺《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 
⑻《矿产资源储量评审认定办法》； 
⑼ 国土资源部 2008 年第 6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公告》； 
⑽《国土资源部 2008 年第 7 号《国土资源部关于<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

见> 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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⑾《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编著，2008 年 8 月中国大

地出版社出版）； 
⑿《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200－2008）；  
⒀《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2017

年第 3 号）； 
⒁《云南省普通建筑材料砂、石、粘土矿产资源地质勘查程度暂行规定》（云

国土资储〔2004〕23 号文）。 
6.2 行为、权属、取价依据及引用专业报告 
⑴《矿业权评估委托书》； 
⑵ 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营业执照》； 
⑶ 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采矿许可证》； 
⑷《关于<云南省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普通建筑材料

用砂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云楚国土资储备字

［2016］78 号；  
⑸《<云南省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普通建筑材料用砂

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评审意见书》—云楚土储开评字【2016】26 号； 
⑹《云南省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普通建筑材料用砂岩

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2016 年 2
月）；  

⑺《楚雄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备案登记表》（（大国土）矿开备［2016］
11 号）及《楚雄州大姚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专家组评审意见书》； 

⑻《云南省云南省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普通建筑材料

用砂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

（2016 年 7 月）； 
⑼《云南省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普通建筑材料用砂岩

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昆明睿清水土保持咨询有限公司（2018 年

5 月）； 
⑽《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审查备案表》、《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

地复垦方案》专家组评审意见； 

⑾采矿权人提供的其他相关资料（《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

料厂（扩大矿区范围后）采矿权》摘要、《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

石料厂采矿权生产情况说明》、《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近三

年综合单位生产成本表》、《大姚县矿业权出让合同》（大矿字[2016]3 号）及缴纳收

据、《云南增值税普通发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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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矿产资源勘查和开发概况 

7.1 矿区位置和交通 
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普通建筑材料用砂岩矿矿山，位

于大姚县城北东（48°）方向，直距约 20km，行政区划隶属于大姚县赵家店乡江头

村委会所辖。矿区有简易公路东约 3km 即接江头村至赵家店乡政府弹石路，往南西

约 4km 抵赵家店接南永二级公路，沿南永公路向南西约 20km 即到大姚县城，交通

十分便利。 
7.2 矿区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矿区地处滇中高原、云岭东部，属构造剥蚀低中山地貌区。矿区位于一向东倾

斜的斜坡背景上，区域总体地势西部高、东部低。矿区范围地跨—北西—南东向主

冲沟及两侧斜坡，西南部还有一北东向岔沟与主沟相接，具斜坡沟谷地貌特征。矿

区内地势北东、南西两侧高，中部低，最高点为矿区西南部山坡，海拔标高 1996m，

最低点为南东侧山沟沟底，标高 1852m，最大相对高差约 144m。自然地形坡度 10°～
40°，局部较陡。冲沟西段较狭窄呈“V”形，东段变开阔为宽缓“U”形，两侧基

岩出露，沟壁稳定，沟底局部有少量残坡积层覆盖。 
矿区位于金沙江次级支流场湾河上游西岸斜坡地带，属金沙江水系，区内无常

流地表水，仅局部有冲沟季节性短期水流顺坡由北西向南东流出矿区后进入场湾

河，最终汇入金沙江。 
矿区所处区域属低纬度亚热带高原季风气候，由于地形错综复杂，高差悬殊大，

具有亚热带气候为主，亚热带与温带并存，垂直分布的“立体气候”特点。区内年

平均气温 16.5℃，最高气温 33℃，最低气温-5.5℃，年平均降雨量 788mm，是云南

省少数年平均降水量不到 800mm 的地区之一；区内旱雨季分明，每年 11 月至次年

5 月为旱季，6 月至 10 月为雨季，年平均蒸发量 2800mm；区域气候特点可概括为

“有冬无夏春秋长，冬无严寒夏日暖，一年两季干湿分，雨量偏少春夏旱，日照充

足霜期短，狂风刮树毁屋墙”。由于日温差大年温差小，适合种植稻谷、玉米、小

麦、蚕豆、薯类等农作物。 
矿区及外围附近地区植被发育中等，主要为松树及低矮灌木，植被覆盖率 40%

左右，局部地段基岩祼露。 
矿区内无居民点，矿区外围附近有散户村民，以汉族、彝族为主，主要从事农

耕和畜牧业，农作物为水稻、玉米、蚕豆、小麦、烤烟等，属经济发展较落后的贫

困地区。 
7.3 地质工作概况 
⑴区内做过不同程度的地质工作，云南省地质局第一区域地质测量大队于 1965

年 6 月提交《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地质调查报告》（1︰20 万，大姚幅）。 
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字 733 部队于 1976 年 8 月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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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文地质调查报告》（1︰20 万，大姚幅）。 
⑶2010 年 10 月，矿山企业委托云南省地质工程勘察总公司对矿山开展地质勘

查工作，于同年 11 月提交了《云南省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

厂普通建筑材料用砂岩矿勘查地质报告》，在原矿区范围（面积 0.031km2，开采标

高 1940～2050m）获得累计查明（333）类砂岩矿资源量 49.5 万立方米（130 万吨）。 
⑷受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的委托，云南华鹏爱地资源

勘查有限公司编制提交矿山资源储量核实报告。 
截止至 2016 年 1 月 12 日，拟变更矿区范围内累计查明（122b +333）类资源储

量 377.08 万立方米（987.95 万吨）；保有（333）类资源量 373.75 万立方米（979.24
万吨），其中原矿区保有（333）类资源量为 138.75 万立方米（363.53 万吨），新增

（333）类砂岩矿资源量为 235.00 万立方米（615.71 万吨）；消耗（122b）类基础储

量 3.32 万立方米（8.71 万吨）。 
7.4 矿区地质概况 
7.4.1 矿区地层 
矿区范围仅出露赵家店组下段（K2z1）地层。矿区西北侧外围，沿近东西向山

沟沟地局部有第四系残坡积层（Q4
edl）紫红、褐黄色含碎石粉质粘土分布，厚约 0～

2m。 
赵家店组下段（K2z1）地层即矿区矿层，分布于整个矿区及其外围，岩性上部

为紫红、灰紫色中—厚层状长石石英砂岩、粉砂岩夹粉砂质泥岩及含砾砂岩，下部

为紫红、灰紫色厚层状细—中粒状砂岩、粉砂岩，区域厚度393.6～1168.0m。 
7.4.2 矿区构造 
矿区位于赵家店碗状向斜西翼，矿区范围为向南东东倾斜的简单单斜构造，地

层产状 105°∠24°。矿区内无断层通过，但节理发育，可见 2 组：①210°∠5°，烈面

光滑平整，裂隙微张 1mm，钙质充填，延伸长度＞5m，线密度 1～2 条/m；②75°
∠20°，裂隙微张 0.5～1mm，钙质充填或无充填，延伸长度 3～6m，线密度 0.5～1
条/m。两组裂隙不均匀发育，裂隙密集地段对采矿有影响。 

7.5 矿体地质特征概况 

7.5.1 矿体特征 
红果箐砂石料厂普通建筑材料用砂岩矿体呈稳定层状产于赵家店组下段（K2z1）

地层，矿体区域延展规模较大，分布稳定，连续性好，矿区范围内总体产状 105°
∠24°，厚度大于 200m；矿体岩性以紫红、灰紫色长石石英砂岩为主，局部夹粉砂

岩及薄层粉砂质泥岩，属陆相碎屑岩型沉积矿床。矿区范围内矿体直接出露地表，

出露长度大于 550m，宽度约 520m，覆盖层分布面积较小，厚度小（0～1m）,易剥

离。 
7.5.2 矿石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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砂岩矿石岩性为紫红、灰紫色中—细粒长石石英砂岩及粉砂岩，呈层状结构，

块状构造，强—中风化。矿石矿物成分简单，以石英为主，次为长石，含少量泥质，

其它碎屑矿物成分甚微，矿石类型为普通建筑材料用砂岩。据该次工作取样试验结

果，矿石物理力学性质为：天然含水率 0.59%，天然密度为 2.62g/cm3，干密度 
2.60g/cm3，比重 2.71，孔隙比 0.040，孔隙率 3.9%，天然抗压强度平均值 85.77MPa，
能达到普通建筑材料的要求，为质量较好的建筑用砂岩。 

7.5.3 矿体围岩 
砂岩矿体局部夹薄层粉砂质泥岩，厚度均小于 1 米。矿体大多裸露于地表，有

少许覆盖层分布，但面积小，厚度小（0～﹤lm），易剥离。 
7.6 矿石加工技术性能 
矿区内石英砂岩呈中厚层状产出，由于节理裂隙作用，矿石石质易于开采，加

工工艺简单。采矿工艺流程为：清除矿体上覆盖的残坡积碎石土→打眼→人工爆破

→分级→（破碎）→装车外运。总体上该区矿石质量及加工性能均较好，易于破碎

和加工成不同粒级的普通建筑材料用碎石料、混合料，可广泛用作建筑材料。 
7.7 矿床开采技术条件 
7.7.1 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位于地表斜坡沟谷地带，矿体最低开采标高（1852m）高于当地最低侵蚀

基准面（1740m）。矿区内及周边邻近地区无河流和地表水体分布，采场布置呈斜坡

状，地形有利于地表水自然排泄，地表水对采矿影响小；地下水主要接受大气降水

及构造裂隙水补给，沿裂隙顺地势由高处向低处迳流，就近向沟谷或地形低凹处排

泄，具有就地补给，就地排泄的特点，补给强度弱。矿山前期开采无地表水和地下

水淹没现象，未发生过突水，涌水、流砂等水文地质问题，现状水文地质条件对矿

山开采影响小；未来矿坑充水来源为大气降水，充水量小，地形又有利于自然排水，

对矿床开采影响不大，矿床开发存在涌、突水问题的可能性小；矿床水文地质条件

属以裂隙含水层为主的简单类型。 
7.7.2 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范围内构造简单，无断层发育，矿体地表覆土覆盖较薄，露采人工的边坡

与地形坡度斜交，现基本稳定，未见地面裂缝、滑坡等灾害。采坑边坡主要为中—

厚层状长石石英砂岩坚硬岩组，力学强度较好，稳定性较好，工程地质性能较好，

现状下采坑边坡植被较发育，边坡基本稳定，但在采矿过程中边坡角较大或边坡较

高时，易产生岩土坍塌、滑动。工程地质条件属层状半坚硬一坚硬岩组为主的中等

类型。 
7.7.3 环境地质条件 
矿山岩（矿）体的化学特性相对稳定，无污染源，遭受有害元素、有害气体、

放射性污染的可能性小。矿区采用露天开采的方式进行生产，开采过程不产生有毒、

有害物质污染，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粉尘，爆破时产生的噪音，对矿工人体健康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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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环境有一定影响，露天开采对矿山地形、地貌、植被等生态的破坏较为明显。

矿山目前尚无现状地质灾害发育，但开采可能诱发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综上所

述，矿区环境地质条件简单。 
7.7.4 开采技术条件小结  
综上所述，该矿床开采技术条件属以工程地质条件为主的中等类型。 

7.8 矿区现场及开发概况 

2020 年 5 月 7 日，项目组评估人员范俊、尹晓丽在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红果箐砂石料厂负责人普荣海陪同下，对拟评估的矿区进行了尽职调查。矿区交

通较为便利，矿山采用露天开采，炸药爆破，露天分台阶开采，公路汽车运输开拓，

挖掘机开挖后装载机装矿、农用汽车运输至破碎生产线根据市场需求加工为公分

石、石粉砂、瓜子石。 

8．评估过程 

⑴ 2020 年 4 月 30，大姚县自然资源局选择我公司为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采矿权的评估机构。 
⑵ 2020 年 5 月 6 日，委托人向我公司出具矿业权评估委托书。 
⑶ 2020 年 5 月 7 日至 2020 年 5 月 9，评估人员对拟延续的采矿权进行了尽职

调查，收集资料，整理、分析、归纳资料，确定评估方案，选取评估参数，对“大
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 

⑷2020 年 5 月 10 至 2020 年 5 月 12 日，形成报告初稿并进行公司内部复核。 
⑸2020 年 5 月 13，评估报告经局部修改、整理、印制，向大姚县自然资源局

提交评估报告公示稿。 

9．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评估方法参照《矿业权评估

方法规范》的相关方式确定，对于具备评估资料条件且适合采用不同评估方法进行

评估的，应当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通过比较分析合理形成评估结论。

因方法的适用性、操作限制等无法采用两种以上评估方法进行评估的，可以采用一

种方法进行评估，并在评估报告中披露只采用一种评估方法的理由。 
依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发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方法包括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收入权益

法和折现现金流量法。 
依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相关规定，折现现金流量法适用于详查及以上勘

查阶段的探矿权评估和赋存稳定的沉积型矿种的大中型矿床的普查探矿权评估；拟

建、在建、改扩建矿山的采矿权评估；以及具备折现现金流量法适用条件的生产矿

山采矿权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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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采矿权已完成矿山储量核

实、设计相关工作，矿山评估资料基本齐全，经济技术参数可以确定，其预期收益

和风险可以预测并以货币计量、预期收益年限可以预测，符合收益途径评估方法应

用前提条件。根据其适用范围，可获取资料范围及可靠性以及评估目的，该矿山为

具备折现现金流量法适用条件的生产矿山。依据《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确定

本次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计算公式如下综上所述，矿山具有一定规模，具有

独立的获利能力，其未来的收益及承担的风险能用货币计量，满足折现现金流量法

使用的前提条件和适用范围，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收益途径评估方法

规范（CMVS12100－2008）》（以下简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规范》”），确定

本次评估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 
矿业权评估中的折现现金流量法，是将矿业权所对应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作

为现金流量系统，将评估计算年限内各年的净现金流量，以与净现金流量口径相匹

配的折现率，折现到评估基准日的现值之和，作为矿业权评估价值。 

其计算公式为： ∑
= +

•−=
n

t
tt

i
COCIP

1 )1(
1)(  

式中： P ——矿业权评估价值； 
CI ——年现金流入量； 
CO ——年现金流出量； 
i ——折现率； 
t——年序号； 
n ——评估计算年限。 

10．评估指标与参数 

10.1 评估所依据和引用资料评 

10.1.1 储量估算资料评述 
2016 年 1 月云南华鹏爱地资源勘查有限公司编制提交了《云南省大姚福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普通建筑材料用砂岩矿资源储量核实报告》（以下简

称《储量核实报告》），该报告经楚雄州土地储备开发整理中心组织专家进行评审

并出具了评审意见书，2016 年 6 月 27 日楚雄彝族自治州国土资源局下发了《关于<
云南省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普通建筑材料用砂岩矿资源

储量核实报告>矿产资源储量评审备案证明》（云楚国土资储备字［2016］78 号），

截止 2016 年 1 月 12 日，矿区范围内累计查明（122b+333）类资源储量 377.08 万立

方米（987.95 万吨），保有（333）类资源量 373.75 万立方米（979.24 万吨），消耗

（122b）类基础储量 3.32 万立方米（8.71 万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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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人员参照《云南省普通建筑材料砂、石、粘土矿产资源地质勘查程度暂行

规定》（云国土资储〔2004〕23 号文）和《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
对资源储量核实报告进行了对比分析。《储量核实报告》提交的资源储量估算范围

与国土部门登记的《采矿许可证》范围一致；且报告中采用的工业指标符合规范要

求，选用的资源储量估算方法正确，矿体圈定和块段划分合理，各项参数选择合适，

资源储量类别划分恰当，资源储量估算结果可靠。《储量核实报告》符合有关规范

要求且通过了相关部门的评审备案，可作为评估参考依据。 
10.1.2 开发利用方案资料评述 
云南上立矿业有限公司 2016 年 7 月编制提交了《云南省云南省大姚福海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普通建筑材料用砂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以下

简称《开发利用方案》），2016 年 8 月 8 日大姚县国土资源局组织专家进行了评审并

出具了《楚雄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备案登记表》（（大国土）矿开备［2016］
11 号）及《楚雄州大姚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专家组评审意见书》。《开发利用

方案》编制所依据资料符合规范，设计生产指标参数合理。《开发利用方案设计利

用的资源储量为 146.14 万立方米（382.90 万吨），设计采出矿石量 138.83 万立方

米（363.76 万吨），设计生产规模为 10.00 万吨/年，矿山服务年限约为 36.4 年，产

品方案为普通建筑材料用砂岩。露天台阶式分层开采，公路开拓，汽车运输。设计

矿山扩建所需增加的建设投资额为 196.80 万元，设计的产品含税售价为 45.00 元/
立方米（折合 17.18 元/吨），生产成本为 25 元/立方米，但成本未分项进行估算。 

经评估人员分析，《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生产技术指标及固定资产投资较为

合理，可直接用作本次评估参考，但设计的原矿售价及生产成本（成本未分明细估

算）由于未考虑自然方与加工后的产品方的体积变化关系，不宜直接使用。 
10.1.3 矿山提供相关资料 
本次评估采矿权人提供了《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采矿

权生产情况说明》（以下简称《生产情况说明》）、《大姚县矿业权出让合同》（大

矿字[2016]3 号））（《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采矿权生产情

况说明》、《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近三年综合单位生产成本

表》（以下简称《单位生产成本表》）、《大姚县矿业权出让合同》（大矿字[2016]3 号）

及缴纳收据、《云南增值税普通发票》等），经评估人员分析，上述资料基本反应

了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采矿许可证》的取得、矿山生产

建设投资现状、产品的销售价格、生产成本等情况，可作为本次评估的参考依据。 
10.2 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10.2.1 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即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根据《储量核实报告》，截至 2016 年 1 月 12 日，矿区范围内保有资源量（333）

979.24 万吨（373.75 万立方米）。 
储量核实截止日至评估基准日不考虑动用资源量，截至本次评估基准日（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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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4 月 30 日）拟变更矿区范围内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量（333）979.24 万吨（373.75 
万立方米）。 

注：按《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其“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不进行可信度系数调整的参

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为与可采储量计算过程中涉及的采用可信度系数调整的“评估利用资

源储量”（对应设计利用资源储量）相区别，故将前者称为“出让收益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即

参与评估的保有资源储量），后者称为“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调整后）”（即可信度系数调整后的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10.2.2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调整后）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可采储量应根据矿山设计或设计规范

的规定进行确定。根据《开发利用方案》，（333）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 1.0，据此本

次评估（333）资源量可信度系数取 1.0，则： 
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基础储量＋资源量×该类型资源量的可信度系数） 

＝979.24 ×1.0 
＝979.24 （万吨） 

即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为 979.24 万吨。 
10.2.3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评估利用可采储量是指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扣

除各种损失后可采出的储量。《开发利用方案》设计时考虑的边坡压覆矿石量为

596.34 万吨，设计的露天开采采矿回采率为 95%。本次评估参照《开发利用方案》

边坡压覆资源量取 596.34 万吨，采矿回采率取 95%，则： 
评估利用可采储量＝（评估利用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采矿回采率 
                ＝（979.24 －596.34 ）×95% 
                ＝363.76 （万吨） 
即评估利用可采储量为 363.76 万吨。 
可采储量估算详见“附表三”。 
10.3 开采方案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矿山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公路开拓，穿孔爆破，装

载机装矿、汽车运输至工业场地破碎加工，本次评估确定矿山开采方式为露天开采，

公路开拓，汽车运输。 
10.4 产品方案 
根据《开发利用方案》，产品方案为产品方案为建筑用碎石、块石，据采矿权

人提供的《生产情况说明》，该矿生产产品主要产品为公分石、石粉砂、瓜子石，

本次评估确定产品方案为建筑用砂岩（公分石、石粉砂、瓜子石）。 
10.5 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评估计算年限 
10.5.1 生产规模及服务年限 
根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矿山按 25.00 万吨/年确定生产规模，本次评估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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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生产规模根据《矿业权评估委托书》确定为 25.00 万吨/年。 
非金属矿山合理服务年限根据下列公式计算： 

T＝Q÷A 
式中：T—合理的矿山服务年限； 

Q—可采储量； 
A—矿山生产规模。 

T＝363.76 ÷25.00＝14.55 （年） 
则矿山服务年限为 14.55 年。 
10.5.2 评估计算年限 
根据《生产情况说明》，矿山现也满足 10 万吨/年生产建设，需 5 个月（合 0.42 

年）基建建设投资（主要是剥离工程量、临时拦砂坝及排水沟）即可满足施工进度，

据评估人员现场调查分析后认为，矿山前期 10 万吨/年建设已达产，建设期 5 个月

已基本能满足矿山扩建 25 万吨/年需要，故本次评估确定建设期为 5 个月（合 0.42  
年）。 

故本次评估计算年限合计为 14.97 年，其中：建设期从 2020 年 5 月至 2020 年

9 月，生产期从 2020 年 10 月至 2035 年 4 月。 
10.6 产品价格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有关规定，采用收益途径进行矿业权评估时，

一般选取评估基准日前三个年度的平均销售价格作为评估依据，对于服务年限短的

小型矿山，可以采用评估基准日当年价格的平均值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同时，

在确定矿产品价格时，应有充分的历史价格信息资料，并分析未来变动趋势，确定

与产品方案口径相一致的、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内的矿产品市场价格。确定的矿产

品市场价格一般应是实际的，或潜在的销售市场范围市场价格。市场范围包括地域

范围和客户范围。 
《开发利用方案》拟定的产品自然方销售价格为 45.00 元/立方米（18.00 元/吨），

与矿山当地实际销售价格相比略偏低，不宜直接采用。根据采矿权人提供的《生产

情况说明》、《云南增值税普通发票》，矿山所产产品为公分石（产量占比 40%）、石

粉砂（产量占比 40%）、瓜子石（产量占比 20%），矿山近三年矿产品价格波动不大，

主要供给当地村民做建筑材料及周边公路建设。公分石不含税价在 35.00 ～45.00
元/吨，平均不含税约为 40.00 元/吨；石粉砂不含税价在 33.00～38.00 元/立方米，

每立方米石粉砂体重为 1.70 吨，平均不含税价约为 20.88 元/吨；瓜子石不含税价

在 22.00～25.00 元/吨，平均不含税价约为 23.50 元/吨，该矿建筑用砂岩产品平均销

售价格为 29.05 元/吨（40.00 ×40%＋20.88 ×40%＋23.50×20%），评估人员对比分析

当地类似矿山后认为，该价格基本合理，本次评估建筑用砂岩不含税销售价格取

29.05 元/吨。 
10.7 年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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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销售收入＝年原矿产量×原矿销售价格 
以正常年份 2022 年计算： 
年销售收入＝25.00×29.05 ＝726.25 （万元） 
销售收入估算详见“附表四”。 
10.9 固定资产投资、更新改造资金的确定 
10.9.1 固定资产投资的确定 
⑴矿山原有固定资产投资 
根据采矿权人提供的《生产情况说明》，截止 2016 年 1 月 12 日，矿山已有固

定资产原值约为 890.00 万元、净值约为 750.00 万元，其中：剥离工程原值 130.00 
万元、净值 100.00 万元；房屋建筑物原值约为 100.00 万元、净值约为 90.00 万元；

机器设备原值约为 660.00 万元、净值约为 560.00 万元。 
⑵新增固定资产投资 
根据《生产情况说明》，企业现也达到 10 万吨/年规模建设，新增 15 万吨/年生

产规模需增加投资 128.00 万元，其中：剥离工程原值 8.00 万元，房屋建筑物原值

10.00 万元，机器设备原值 110.00 万元。本次评估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参照采矿权人

提供的《生产情况说明》，其中：剥离工程原值 8.00 万元（含增值税进项税 0.66 万
元），房屋建筑物原值 10.00 万元（含增值税进项税 0.83 万元），机器设备原值 110.00 
万元（含增值税进项税 12.65 万元），新增固定资产投资合计为 128.00 万元（含增

值税进项税合计为 14.14 万元）。  
⑶矿山达产固定资产投资 

综上，矿山达产所需固定资产投资额原值合计 1018.00 万元，净值合计 878.00 
万元，其中：剥离工程原值 138.00 万元、净值 108.00 万元；房屋建筑物原值 110.00 
万元、净值 100.00 万元；机器设备原值 770.00 万元、净值 670.00 万元。 

10.9.2 更新改造资金的确定 
本次评估中房屋建筑物折旧年限取值 20 年，机器设备折旧年限取值 12 年。矿

山服务年限小于房屋建筑物尚可折旧年限，不需要进行更新改造。机器设备折旧年

限小于矿山服务年限，原有机器设备需于 2030 年投入更新改造资金 745.80 万元（含

增值税进项税 85.80 万元），新增机器设备需于 2032 年投入更新改造资金 124.30 万
元（含增值税进项税 1.43 万元）。 

10.9.3 固定资产残（余）值的回收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本项目评

估固定资产残值率按 5%计算（按原值计算），余值即为评估计算期末固定资产净值。

本次评估确定残值率为 5%，房屋建筑物在评估计算期末回收余值 23.48 万元。原

有机器设备需于 2030 年回收残余值 33.00 万元，评估计算期末回收余值 424.73 万
元，新增机器设备需于 2032 年回收残余值 4.87 万元，评估计算期末回收余值 102.91 
万元。评估计算期内合计回收残余值 588.99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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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 流动资金 
流动资金是指为维持生产所占用的全部周转资金。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准

则》，本次评估采用扩大指标估算法估算流动资金。 
非金属矿流动资金估算参考指标为：按固定资产的 5%～15%估算流动资金，

本次评估按 12%估算，则流动资金为： 
流动资金额＝固定资产投资额×固定资产资金率 

＝1018.00 ×12% 
＝ 122.16 （万元） 

10.11 总成本费用及经营成本 
本次评估产品生产成本主要参照采矿权人提供的《单位生产成本表》确定，部

分成本结合《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的规定重新进行估算确定。 
经营成本采用总成本费用扣除折旧费、折旧性质的维简费、财务费用确定。 
以 2021 年为例，各项成本费用确定过程如下： 
10.11.1 原材料及辅料 
根据《单位生产成本表》，单位原材料为 2.16 元/吨（不含税），本次评估单位

外购原材料及辅料（不含税）为 2.16 元/吨。则： 
正常生产年份原材料及辅料＝年原矿产量×单位原材料及辅料 

      ＝25.00×2.16 ＝54.00 （万元） 
10.11.2 外购燃料及动力 
根据《单位生产成本表》，单位外购燃料为 1.00 元/吨（不含税），本次评估单

位外购燃料及动力（不含税）为 1.00 元/吨。则： 
正常生产年份外购燃料及动力＝年原矿产量×单位外购燃料及动力 

   ＝25.00×1.00 ＝25.00  （万元） 
10.11.3 工资及福利  
根据《单位生产成本表》，单位工资及福利为 10.00 元/吨，本次评估单位工资

及福利取 10.00 元/吨。则： 
正常生产年份工资及福利＝年原矿产量×单位工资及福利 

＝25.00×10.00 ＝250.00 （万元） 
10.11.4 折旧费 
本次评估确定房屋建筑物折旧年限为 20 年、残值率为 5%，设备折旧年限平均

按 12 年、残值率为 5%。经测算，正常生产年份折旧费合计为 65.17 万元，单位折

旧费为 2.61 元/吨（65.17 ÷25.00 ）。 
10.11.5 安全生产费用 
按照财企[2012]16 号文件第五条规定，非金属矿山，其中露天矿山每吨 2.00 元，

本次评估单位安全生产费用取 2.00 元/吨，则年安全费用为 50.00 万元。 
10.11.6 维简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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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相关规定，露天开采的非金属矿山维简费原矿为 2.00 元/吨，其中折旧性

质的维简费与更新性质的维简费按《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和《矿业权评估参数确

定指导意见》的有关规定分别计算。 
矿山剥离工程投资额（不含税）为 137.34 万元，则本次评估折旧性质的维简费

为 0.38 元/吨（137.34 ÷363.76 ），更新性质的维简费取 1.62 元/吨。 
10.11.7 土地租用费 
根据《生产情况说明》，矿山土地租用费每年 3.00 万元，每年一付，本次评估

确定年土地租用费为 3.00 万元，则单位原矿土地租用费金额为 0.12 元/吨
（3.00÷25.00）。 

10.11.8 修理费用 
按机器设备不含税原值的 2.5%重新估算单位修理费用为 0.68 元/吨（757.35 

×2.5%÷25.00÷1.13），年修理费用为 17.00 万元（25.00×0.68 ）。 
10.11.9 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费用 
根据采矿权人提供的《云南省大姚福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普

通建筑材料用砂岩矿矿山地质环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按 10 万吨/年设计的地

质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投资为 103.78 万元（含预备费 4.94 万元）、矿山土地复垦

总投资为 106.8 万元（含预备费 21.14 万元），上述两项投资 210.58 万元剔除预备

费 26.08 万元后按生产规模指数法调整 25 万吨/年设计的投资 402.02 万元后按评估

计算的矿山服务年限分摊计入经营成本。 
本 次 评 估 正 常 生 产 期 单 位 地 质 环 境 恢 复 治 理 费 用 为 1.11 元 / 吨

（402.02÷363.76 ），矿山年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费用为 27.75 万元（25.00×1.11 ）。 
10.11.10 其他费用 
根据《单位生产成本表》，其他费用为 1.00 元/吨，劳保费为 0.45 元/吨，合

计 1.45 元/吨，则本次评估其他费用合计取 1.45 元/吨，年其他费用为 36.25 万元

（25.00×1.45 ）。 
10.11.11 财务费用 
财务费用按照《中国矿业权评估准则》及采矿权评估规定计算。 
该矿所需流动资金为 122.16 万元，设定资金来源 70%为贷款，按现行一年期

贷款利率 4.35%计算，则单位流动资金贷款利息为： 
单位流动资金贷款利息＝ 122.16 ×70%×4.35%÷25.00＝0.15 （元/吨） 
正常生产年份财务费用＝年原矿产量×单位财务费用 

＝25.00×0.15 ＝3.75 （万元） 
10.11.12 销售费用 
本次评估按销售收入的 1%重新估算销售费用为 0.58 元/吨，年销售费用为

14.50 万元（25.00×0.58 ）。 
10.11.13 总成本费用及经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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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则正常生产年份总成本费用为： 
正常生产年份总成本费用 
＝原材料及辅料＋外购燃料及动力＋工资及福利＋折旧费＋安全生产费用＋

维简费＋土地租用费摊销＋修理费用＋地质环境恢复治理费用＋其他费用＋财务

费用＋销售费用 
＝54.00 ＋25.00 ＋250.00 ＋65.17 ＋50.00 ＋50.00 ＋17.00 ＋3.00 ＋27.75 

＋36.25 ＋ 3.75 ＋14.50 ＝596.42 （万元） 
折合单位总成本费用为 23.86 元/吨（596.42 ÷25.00）。 
正常生产年份经营成本 
＝总成本费用－折旧费－折旧性质的维简费－财务费用 
＝596.42 －65.17 －65.17 9.50 －3.75  
＝518.00 （万元） 
折合单位经营成本为 20.72 元/吨（518.00 ÷25.00）。 
10.12 税金及附加 
本项目的税金及附加包括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和资源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和教育费附加以应交增值税为税基。根据国发[1985]19 号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城

市维护建设税暂行条例》，按采矿权人所处位置，城市维护建设税率取 1%；教育费附

加按照国务院令[1990]第 60 号和国务院令[2005]第 448 号计算；地方教育附加根据矿

产资源所在地区关于地方教育附加征收的方式和税率计算。根据国发明电[1994]2 号文

件《关于教育费征收问题的紧急通知》，确定教育费附加率为 3%，根据《关于统一地

方教育附加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财综[2010]98 号）相关规定，地方教育费附加率

为 2 %。 
10.12.1 增值税 
应交增值税为销项税额减进项税额。依据 2016 年 7 月 20 日发布的《关于深化增

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告 2019年第39号），自2019
年 4 月 1 日起执行。纳税人发生增值税应税销售行为或者进口货物，原适用 16%和

10%税率的，税率分别调整为 13%、9%。根据以上文件，确定增值税销项税税率为

13%，以销售收入为税基；增值税进项税税率为 13%，以设备购置费、材料购置费、

动力费、修理费为税基；确定增值税进项税税率为 9%，以不动产为税基。 
正常生产年份计算如下： 
年增值税销项税额＝销售收入×增值税税率 

＝726.25 ×13% 
＝94.41 （万元） 

年增值税进项税额＝（年原材料及辅料＋年外购燃料及动力＋年修理费用）×
进项税率 

＝（54.00 ＋25.00 ＋17.00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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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8 （万元） 
年应交增值税额＝年销项税额－年进项税额 

＝94.41 －12.48  
＝81.93 （万元） 

10.12.2 城市维护建设税 
正常生产年份计算如下： 
年城市维护建设税＝年应交增值税额×城市维护建设税率（1%的税率） 

＝81.93 ×1%＝0.82 （万元） 
10.12.3 教育费附加 
正常生产年份计算如下： 
年教育费附加＝年应交增值税额×教育费附加率（3%的税率） 

＝81.93 ×3%＝2.46 （万元） 
10.12.4 地方教育附加 
年地方教育附加＝年应交增值税额×地方教育附加率（2%的税率） 

＝81.93 ×2%＝1.64 （万元） 
10.12.5 资源税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印发云南省全面推进资源税改革

实施方案的通知》（云财税〔2016〕46 号）的规定，自 2016 年 7 月 1 日起，砂石资

源税按生产原矿量调整为 1.50 元/立方米从量计征。本次评估生产期最后 5 年的资源

税按正常生产年应交资源税的 70%估算。则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1 年为例）资源税： 
年资源税＝年销售收入×单位资源税税率 

＝25.00 ÷2.62×1.50＝14.31 （万元） 
10.12.6 税金及附加 
正常生产年份计算如下： 
税金及附加合计＝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资源税 

＝0.82 ＋2.46 ＋1.64 ＋14.31 ＝19.23  （万元） 
10.12.7 企业所得税 
依据 2007 年 3 月 16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63 号公布、自 2008 年 1 月 1 日

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企业所得税率为 25%。 
正常生产年份（以 2022 年为例）具体计算如下： 
正常生产年份利润总额＝年销售收入－年总成本费用－年税金及附加 

＝726.25 －596.42 －19.23  
＝110.60 （万元） 

正常生产年份企业所得税＝年利润总额×所得税税率 
＝110.60 ×25%＝27.65 （万元） 

10.13 折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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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的规定：折现率＝无风险报酬率＋风险

报酬率。无风险报酬率可以选取距离评估基准日前最近发行的长期国债票面利率、

选取最近几年发行的长期国债利率的加权平均值、选取距评估基准日最近的中国人

民银行公布的 5 年期定期存款利率等作为无风险报酬率。本次评估无风险报酬率根

据 2019 年第八期凭证式国债利率（5 年期）确定为 4.27%。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风险报酬率＝勘查开发阶段风险报酬

率＋行业风险报酬率＋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生产矿山及改扩建矿山风险报酬率、

行业风险报酬率、财务经营风险报酬率分别为 0.15～0.65%、1.00～2.00%、1.00～
1.50%。 

由此计算得风险报酬率在 2.15%（0.15%＋1.00%＋1.00%）至 4.15%（0.65%＋

2.00%＋1.50%）之间，折现率在 6.42%（4.27%＋2.15%）至 8.42%（4.27%＋4.15%）

之间。 
本报告折现率取 8.00%。 

11．评估假设 

本评估报告所称评估价值是基于所列评估目的、评估基准日及下列基本假设而

提出的公允价值意见： 

⑴所遵循的有关政策、法律、制度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所遵循的有关社会、

政治、经济环境以及开发技术和条件等仍如现状而无重大变化； 

⑵以设定的资源储量、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及开发技术水平以及市

场供需水平为基准且持续经营； 

⑶在矿山开发收益期内有关产品价格、成本费用、税率及利率等因素在正常范

围内变动； 

⑷无其它不可抗力及不可预见因素造成的重大影响。 

12．评估结论 

评估人员在充分调查、了解和分析评估对象的基础上，按照采矿权评估的原则

和程序，选取适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认真估算，确定“大姚福海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红果箐砂石料厂采矿权”在评估基准日的采矿权价值为 239.29 万元（评

估计算矿山服务年限 14.55 年，动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979.24 万吨），大写人民

币：贰佰叁拾玖万贰仟玖佰元整。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矿业权出让收益根据矿业权

范围内全部评估利用资源储量（含预测的资源量）及地质风险调整系数，估算出资

源储量对应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值。计算公式如下： 

KQ
Q
PP ××=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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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作人员与评估委托人、原采矿权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⑵评估委托人和原采矿权人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包括储量核实报告、开

发利用方案及其他）真实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并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⑶本评估报告含有附表、附件，附表为本报告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本报告正

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附件为编制本报告书的重要依据。 

⑷本评估报告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矿业权评估师签名，并加盖本公司公章后

生效。 

⑸《采矿许可证》证载开采矿种为建筑石料用灰岩，根据《储量核实报告》，

矿区矿体岩性以紫红、灰紫色长石石英砂岩为主，局部夹粉砂岩及薄层粉砂质泥岩，

《矿业权评估委托书》评估矿种为建筑用砂岩，故本次评估的开采矿种为建筑用砂

岩，提请报告使用者注意。 

16．评估报告日 

本评估报告日：2020 年 5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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